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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绿色金融标准对绿色金融具有规范与治理的双重作用，已成为绿色金融和碳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

柱。现有中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以行政监管部门构建为主，绿色金融标准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与行业标准、地方标

准、团体标准共存。面对这一格局所带来的标准覆盖面有限、市场与社会参与度不足、标准文件法律属性模糊等

问题，有必要厘清现有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的逻辑构成，区分绿色金融标准的不同法律性质，保障绿色金融标准在

制定、实施过程中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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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een financial standards have the dual role of regulating and governing green finance, which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pillar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reen finance and carbon finance. China’s green financial 

standards system is mainly constructed by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The administrative normative documents coexist 

with industry standards, local standards, and association standards. Facing existing problems such as the limited coverage 

of green financial standards, insufficient participation of market and social forces, and vague legal attributes of standard 

documents,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logical composition of the existing green financial standards system,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t legal nature of green financial standards, and ensure the legitimacy and rationality of green financial 

standard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Keywords: green finance, carbon finance, financial standards, normative documents

我国绿色金融标准识别与体系构建

唐颖媛1   陈 波2*

（1.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2.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课题“我国碳市场法律治理研究”（项目编号：CLS（2021）D22）和浙江省社科联年度资助课题

                  “浙江省绿色金融法治保障研究”（项目编号：2023N05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唐颖媛，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法。

                    陈波，通讯作者，经济学博士，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金融法与环境法。

·Academic Discussion·



34

标  准  科  学   2023年第2期

1   引 言

绿色金融（及其标准）被认为是继上世纪60年

代环境政策的发明、80 年代市场工具的推广以及

世纪之交企业社会 责任日益受到重视 之后，环境

政策的第四时刻（Fourth Moment in Environmental 

Policies）
[1]

。近年来，绿色金融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

的重点领域，尤其在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尤为迅

速。国内绿色金融得以在短期内取得巨大成就，一

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政府通过顶层设计
[2]

、“自上而

下”积极推进绿色金融体系建设
[3]

。绿色金融体系是

指“通过各类绿色金融工具和相关政策支持经济向

绿色化转型的制度安排
[4]

”。而标准被认为是绿色金

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
[5]

。绿色金融标准的积极

意义在于规范与治理。就规范而言，绿色金融标准明

确和统一了绿色金融相关术语，实现了对绿色金融

边界的确定，达成对绿色金融投融资行为的共识，

奠定交易双方的互信基础。就治理而言，绿色金融

标准包含各类基础交易对象和评价指标，是对绿色

金融原则性规定和基本制度的细化，利于绿色金融

的各类评估认证，增强政策支持的可操作性，提升

监管有效性。

然而，现有行政规范性文件和正式标准并存的

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导致了实践中执法和守法出现了

衔接不畅和认识模糊的现象。我国绿色金融标准到

底是什么，其范围包括哪些规范性文件，现有绿色

金融标准并未形成明确共识。在我国《金融业标准

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金融标准化

“十四五”发展规划（2022年1月）》以及细分的各类

绿色金融专项标准或政策文件中，也未对绿色金融

标准及体系进行明确、统一的界定。识别国内绿色金

融标准属性，对于科学、全面地构建中国绿色金融标

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加快建设高效规范、

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绿色金融全国统一大市场
[6]

。

2   我国绿色金融标准的三层次基本格局

绿色金融标准旨在为政府、投资者、公司以及

其他利益相关主体将金融资本投入到可持续发展

中提供规则支持
[7]

。近年来，国内已发布并持续更

新诸多绿色金融标准。这些绿色金融标准具有不同

的文件名称、制定主体、适用范围和具体内容。从

名称看，目录、指引、指导意见、指南、原则、准则、

方案、行为规范等各类名称均出现在绿色金融标准

文件命名中。

中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的构成，从制定主体看，

包括国家部委及其授权机构制定的绿色金融标准、

地方政府及监管部门制定的绿色金融标准、社会团

体制定的绿色金融标准3种类型。从适用范围和具体

内容而言，包括了绿色金融市场中所涉及的绿色金融

标准化工作机制、绿色金融标准基础术语、绿色金

融标准认证体系、绿色信用评级标准、绿色信贷和绿

色债券的信息披露标准、建立标准与监管政策的联

动机制等业务。基于我国《标准化法》对标准的一般

分类以及便于后续比较分析，本文对中国绿色金融

标准体系按照上述制定主体分类进行了相关内容梳

理（见表1、表2、表3）。

表1  国家部委及其授权机构制定的绿色金融标准

发布时间 制定主体 名称

2022年7月
绿色债券标准

委员会[8] 《中国绿色债券原则》[9]

2022年6月
可持续金融国

际平台
《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10]

2022年4月 中国证监会 《碳金融产品》[11]

2022年2月 生态环境部
《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格式

准则》[12]

2021年7月 中国人民银行
《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

价方案》[13]

2021年7月 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

[14]《环境权益融资工具》[15]

2021年4月
中国人民银

行、国家发改
委、证监会

《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
（2021年版）》[16]

2020月11
月

中国人民银行
《绿色金融术语》[17]（征求意

见阶段）

2020年7月 中国银保监会 《绿色融资专项统计制度》

2019年12
月

中国人民银行 《绿色贷款专项统计制度》[18]

2019年3月
国家发改委等

七部委
《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

版）》[19]

*更新时间：2022年11月30日。

国家部委及其授权机构制定的绿色金融标准

主要是在绿色项目、工具与产品、信息披露、认证评

价等方面为绿色金融领域提供全国统一技术规范。

在绿色项目识别方面，《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

·学术研讨·



35

STANDARD SCIENCE2023, No.2

《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绿色产业

指导目录（2019年版）》尝试了不同的技术分类方

法；在绿色金融产品界定上，《碳金融产品》《环境

权益融资工具》《绿色金融术语》提供了对各类产品

的基本解释；在信息披露方面，《企业环境信息依法

披露格式准则》《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做出

了自愿性或强制性的不同要求；在绿色债券、绿色信

贷等专门领域，《中国绿色债券原则》《绿色融资专

项统计制度》《绿色贷款专项统计制度》《银行业金

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等进行了特殊性规定。

表2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六省九地）绿色金融标准

发布时间 制定主体 名称

2022年7月
衢州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绿色项目评价规范》《绿色企
业评价规范》等12项，涵盖绿色
金融主体、行为、产品、评价等

标准[20]

2021年5月
兰州新区管

理委员会

《兰州新区绿色项目认证及评级办
法（试行）》《兰州新区绿色企业

认证及评级办法（试行）》[21]

2020年7月
中国人民银
行克拉玛依

中心支行

《克拉玛依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
验区绿色金融标准实施方案》[22]

2020年7月
昌吉回族自

治州政府

《昌吉州绿色企业认定办法（试
行）》《昌吉州绿色项目认定

办法（试行）》和《昌吉州绿色
金融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试行）》[23]

2020年4月
中国人民银
行哈密市中

心支行

“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双
标准：试行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
露、环境权益融资、绿色信用评

估等[24]

2019年9月
湖州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编制指南》[25]

2019年9月
广州市花都

区政府

《广东省广州市绿色金融改革创
新试验区绿色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试行）》《广东省广州市绿色
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绿色项目认

定管理办法（试行）》[26]

2019年6月

贵州地方金
融监督管理

局、贵安新区
管理委员会

《贵州省绿色金融项目标准及评
估办法（试行）》

2019年1月
赣江新区

政府

《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绿色企
业认定评价办法、绿色项目认定
评价办法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

引[27]

2018年7月
湖州市质

监局

《绿色融资项目评价规范》《绿
色融资企业评价规范》《绿色银
行评价规范》《绿色金融专营机

构建设规范》[28]

*更新时间：2022年11月30日。

表3  社会团体制定的绿色金融标准

发布时间 制定主体 名称

2022年7月
盟浪可持续数字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牵头起草
《绿色票据认定标
准》（已立项）[30]

2021年12月 浙江省金融学会
《绿色低碳融资项目
评价规范》《银行个

人碳账户管理规范》[31]

2021年12月 河南省金融学会
《商业银行绿色项目
贷款环境与社会风险

管理规范》[32]

*更新时间：2022年11月30日。

自2017年国内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以

来，六省九地绿色金融建设快速发展，一个重要的

原因在于各地形成了大量具体可操作的绿色金融标

准
[29]

。地方政府及监管部门制定的一系列绿色金融

标准，主要涵盖对绿色项目、绿色企业的认定，少部

分涉及对绿色金融产品、信息披露等方面内容。这些

标准文件多以规范、管理办法等命名，一定程度上体

现了地方政府及监管部门除了需要为绿色项目、企业

等提供认定基准之外，还涉及相关的行政管理职责，

包括鼓励、推动、实施、监督相关绿色金融行为。

社会团体制定了少量绿色金融标准，主要涉及

表3中的3项。这些标准多是对现有绿色金融标准体

系中欠缺的内容进行补充，或者在现有标准的基础

上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从规模看，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已经形成了国

家部委及其授权机构制定的绿色金融标准、地方政

府及监管部门制定的绿色金融标准、社会团体制定

的绿色金融标准3个层次的基本格局。从数量看，目

前的标准体系建设以政府、监管部门及其授权机构

制定为主，社会团体、企业等参与程度和发挥作用非

常有限。

3   行政规范性文件和正式标准并存的
     绿色金融标准体系

在消费者保护、劳动保护、环境保护以及社会责

任等诸多领域，标准与法律规范体系已经呈现出“你

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状态
[33]

。而行政规范性文

件作为构成法律规范体系的一部分，在制定主体、业

务领域、文件名称和主要内容等方面，与标准之间存

在诸多相似之处
[34]

。在绿色金融标准领域，同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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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这一现象。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以政府、监管部

门及其授权机构制定为主。相关行政机关所制定的

绿色金融标准，涉及行政规范性文件和正式标准两

种不同形式，具体包括国家行业主管部门或地方政

府及其相关部门制定的绿色金融行政规范性文件，

以及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绿色金融行业标准、

地方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绿色金融地方

标准。以下将从制定主体、业务领域、文件名称、主

要内容、制定流程等方面对绿色金融行政规范性文

件和正式标准间做一识别与区分。

在制定主体方面，上述表1、表2绿色金融标准

均由行政主体及授权机构制定。在具体业务领域，

各类标准都有涉及绿色项目、绿色金融产品、信息披

露、行为与结果评价等方面内容。从名称看，由于行

政规范性文件可以使用“办法”“规定”“通知”“决

定”“意见”“公告”等名称，而《标准化法》并未对

标准名称进行明确要求，因此两者之间也不存在命

名上的冲突。

然而，相关行政主体所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和标准毕竟具有不同的法律属性和法律效力。行政

规范性文件是由国家部委、地方政府，根据管理公

共事务职能，制定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35]

。而标

准则是由国家部委、地方政府为统一行业或地方的

特殊技术要求，而制定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

标准，抑或由社会团体和企业为满足市场创新需求

和自身需要制定的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行政规范

性文件具有明确的行业或地区普遍约束力，会对适

用主体做出具体业务领域的权利义务要求，因而一

般具有强制性。而目前国家金融监管部门、环保部门

所制定的绿色金融行业标准，地方政府标准化行政

主管部门制定的地方标准，均为推荐性标准，不涉及

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强制性效力，除

非这些标准为强制性规范或标准援用。

但是基于制定主体、业务领域、文件名称和法

律效力方面，仍然无法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和一般标

准作有效区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由中国人民银

行等部委制定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

版）》以及国家发改委等制定的《绿色产业指导目录

（2019年版）》，均是由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对

绿色项目、绿色产业的界定提出具体标准及范围，且

从内容看也无涉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

仅从上述特征易将其判断为行业标准。然而，借助于

《关于印发<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的

通知》《关于印发<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

的通知》等内容识别，上述目录的实施是基于行政主

管部门所具有的相应业务领域职权，其仍然具有涉

及市场主体权益的规范性内容。同时，根据《标准化

法实施条例》关于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制定需要

进行编号、备案的规定，上述目录并不具备正式的标

准编号，也无需向国家标准化主管部门进行备案。由

此，上述目录应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

可见，要区分上述行政机关制定的两类绿色金融

标准文件，需要结合每项标准文件具体内容和制定

程序才能进行法律属性的识别。在我国现有绿色金

融标准体系中，国家部委及授权机构制定的10项标准

中，有4项是行业标准，其余6项为行政规范性文件。

而六省九地标准中，仅湖州和衢州两地为地方标准文

件（见表4），其余均为行政规范性文件。这一现状反

映出当前行政主体及其授权部门更倾向于通过行政

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对绿色金融领域的统一技术要求

进行规定，由此可借助于行政机关自身职权，提升绿

色金融标准实施的效率。尤其是地方绿色金融标准，

由于《标准化法》规定地方标准仅能由地方标准化主

管部门负责制定，明显地限制了金融、环保等相关监

管部门对绿色金融标准的行政管理权限，因此以大

量行政规范性文件作为主要的绿色金融领域统一技

术要求的规范，可规避《标准化法》对此的限制。

表4  中国绿色金融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制定部门 标准名称 标准号

中国人民
银行

《绿色金融术语》（征求
意见阶段）

20204044-T-320

《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
指南》

JR/T 0227-2021

《环境权益融资工具》 JR/T 0228-2021
中国证监会 《碳金融产品》 JR/T 0244-2022
湖州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编制
指南》

DB3305/T 111-2019

湖州市质
监局

《绿色融资项目评价规范》 DB3305/T 63-2018
《绿色融资企业评价规范》 DB3305/T 62-2018

衢州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绿色项目评价规范》 DB3308/T 070-2020
《绿色企业评价规范》 DB3308/T 069-2020

  *更新时间：2022年11月30日。

4   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的持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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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际社会气候变化应对和可持续发展的共

同目标，绿色金融及其标准日益国际化。为完善国内

绿色金融制度体系并使我国在国际绿色经济规则谈

判中掌握主动权，构建统一、规范的绿色金融标准体

系变得十分必要。当前中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需要

着重完善以下三方面内容。

（1）继续拓展绿色金融标准的覆盖面和衔接

性。目前绿色金融标准涉及领域主要包括绿色信贷、

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环境权益、碳市场、碳金融等

基础术语
[17]

，以及生态补偿、监测统计、环境风险管

理、信息披露等重要机制
[25]

。然而，体系建设的重点

在于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板块。实践中，绿色股票、

信托、基金、保险、金融衍生品等具体标准大量缺

失，绿色金融产品链条断裂问题需及时修复。同时在

“双碳”目标下，碳排放核算标准、转型金融技术标

准等方面也需进一步填补。

（2）发挥社会团体和企业在绿色金融标准制定

中的作用。现有绿色金融体系由政府主导构建，强调

“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受此影响，由行政机关制

定的绿色金融标准行政规范性文件、绿色金融行业

标准、绿色金融地方标准已成为中国绿色金融标准

体系的主体部分。绿色金融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占比

极小，缺乏金融机构和绿色企业等主体的共同参与

制定或自主制定。借鉴《标准化工作指南》对于标准

的界定
[36]

，绿色金融标准可概括为以科学、技术和

实践经验的综合为基础，经过监管部门、金融机构、

绿色企业等主体协商一致，由主管机构批准，以特定

的形式发布，作为共同遵守的绿色金融领域技术要

求的准则和依据。由此可见，金融机构、绿色企业不

仅应作为行政主体制定的绿色金融标准的适用者，

也应当作为团体标准、企业标准的制定者或者行业

标准、地方标准制定的参与方。

（3）协调行政规范性文件、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的合法、合理运用。当前存在大量行政规范性文件

作为绿色金融标准，因此亟需辨明行政规范性文件

与正式标准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当行政主体制定绿

色金融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时，应围绕技术性要求，

进行实际调查、论证评估、征求意见、技术审查、统

一审批、编号、发布以及报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等流程。当行政主体制定绿色金融标准文件时，涉及

对市场主体权益的干预，则需严格遵循行政规范性

文件制定流程，符合法定的评估论证、公开征求意

见、合法性审核、集体审议决定、向社会公开发布等

要求。应避免行政机关借“标准”之道绕开行政规范

性文件的制定、实施和监督要求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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